附件1

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
（共5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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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项目编号
	项目名称
	审批层级和部门
	设定依据

	1
	D10006
	资产评估机构设立审批
	自治区财政厅
	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》（1991年11月16日国务院令第91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4〕16号）

	2
	D13001
	关闭、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处置的设施、场所核准
	设区市、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1995年10月30日主席令第五十八号，2016年11月7日予以修改）

	3
	D32017
	运输、携带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县境审批
	自治区林业厅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（1988年11月8日主席令第九号，2016年7月2日予以修改）

	4
	D32025
	外国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、标本采集或者在野外拍摄电影、录像初审
	自治区林业厅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》（1992年2月12日国务院批准，1992年3月1日林业部发布，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）

	5
	D32036
	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初审
	自治区林业厅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（1988年11月8日主席令第九号，2016年7月2日予以修改）、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1991年1月9日林业部公布，2015年4月30日予以修改）




